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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話:所詢 「 綜合營造業因承攬工程而從事既有無 ( 有 ) 主墳墓

i墓葬安奉代辦之合法性 」 一案， 復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:

一、 復責同業公會106年9 月 26 日 臺 區 營 ( 106 )銘 業 字 第 0282號

函 。

二、本案經內政部106年10 月 17 日台內民字第 1060439438號函

(隨文影附 ) 釋示略以: í按繽葬管理條例第 2條 . . . . .. Ií 綜

合營造業 』 因 承攬工程而從事既有無 ( 有 ) 主墳墓遷葬安

奉代辦l 節，倘僅因承攬工程協助或代為處理部分繽葬相

關事項性質，且無直接承攬治喪案件之事實 ， 非屬繽葬管

理條例所稱 『繽葬禮儀服務業 』 之範疇 ，尚無上開條例第4

2條規定之適用 。」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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